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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长 宁 区 生 态 环 境 局 文 件
长环发〔2025〕7号

关于印发《长宁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25 年任
务清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长宁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25 年任务清单》印发给你

们，请按照执行。

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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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25 年任务清单

领域 序号 主要任务 时间节点 责任部门

行动目标
到2025年，全面消除重污染天气，国控站点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0%，PM2.5年均浓度达

到28微克/立方米以下，臭氧浓度增长趋势得到有效控制。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

能源领域

1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全年推进 区发改委

2
持续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持续深化重点领域节能，提升数据中心、新型通信等信息

化基础设施能效水平。持续降低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水平。
全年推进 区发改委、区商务委

3 推进有条件的燃油锅炉实施清洁化改造。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4
新建、扩建锅炉应优先使用电、天然气或其他清洁能源。新改扩建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

熔化炉应采用清洁低碳能源。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5
持续跟踪工业锅炉低氮改造效果。推动燃气锅炉取消烟气再循环系统开关阀，确有必要保留的，

可通过设置电动阀、气动阀或铅封等方式加强监管。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6

对采用脱硫脱硝一体化、湿法脱硝、微生物法脱硝等治理工艺的锅炉进行排查抽测，督促不能

稳定达标的整改，推动达标无望或治理难度大的改用电锅炉。鼓励采用低氮燃烧、选择性催化

还原（S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活性焦等成熟技术。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产业领域 7

新改扩建“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严格落实国家产业规划、产业政策、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规划环评、项目环评、节能审查、产能置换、重点污染

物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碳排放达峰目标等相关要求。新建“两高一低”项目原则

上应达到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大气污染防治绩效A级（引领性）水平，采用清洁运输方式。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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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应当优先使用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料，确无法使用的严格执行国家

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挥发性有机物（VOCs）含量标准限值。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9
严格落实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若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则实施主要大气污染物

排放倍量削减替代。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10 加大对能耗强度较高、大气污染物排放较大的工业行业和生产工艺等的淘汰和限制力度。 全年推进 区商务委、区生态环境局

11 推动企业持续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探索园区和行业清洁生产审核新模式。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12 打造重点领域绿色供应链、绿色设计示范企业标杆。 全年推进 区商务委、区生态环境局

13

严格执行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VOCs含量限值标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强

对相关产品生产、销售、使用环节 VOCs含量限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并依法

追究有关企业责任。

全年推进
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委、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14
鼓励相关行业、企业执行低VOCs含量、绿色产品评价、绿色建材评价等推荐性标准，鼓励制定

实施低VOCs含量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管

局、区建管委、区商务委

15 推进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试点工作，年内完成低VOCs含量原辅料替代 1项。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

16
汽修行业全面推广使用水性、高固体分涂料等低VOCs含量涂料，推广使用高流量低压（HVLP）

喷枪、喷枪密闭清洗设备、全自动冷媒加注清洗等技术。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17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推广使用符合低VOCs含量团体标准的涂料和胶粘剂；除特殊功能要求

外的室内地坪施工、室外构筑物防护和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基本使用低VOCs含量涂料。
全年推进 区建管委、区房管局

18 新建治理设施设备选型时协同考虑碳排放影响。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商务委

19
新、改、扩建项目原则上禁止单一采用光氧化、光催化、低温等离子（恶臭处理除外）、喷淋

吸收（吸收可溶性VOCs 除外）等低效 VOCs治理设施。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

20 推进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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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领域

21
构建绿色低碳城市交通体系，持续提升公共交通和绿色出行比例。配合建立完善城市绿色物流

体系，加强快递公共末端设施建设。
全年推进 区建管委

22 全年推进纯电动、氢燃料电池重型货运车辆的示范试点及推广应用。 全年推进
区商务委、区建管委、区绿

化市容局

23 积极开展多场景、多领域的新燃料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商业性示范应用。 全年推进 机场集团

24
加强加油站、储油库等储运销环节油气回收治理与监管，开展储运销环节油气回收系统年度专

项检查。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区商务委

25
组织开展汽油油罐车密封性能监督检查，严厉查处在卸油、发油、运输、停泊过程中破坏汽油

油罐车密闭性的行为。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

26 加强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密闭点位油气泄漏、企业边界油气无组织排放的监测和检查。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27

推进淘汰国四及以下厂内车辆和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鼓励更新为新能源厂内车辆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鼓励具备条件的国三排放标准及以下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改装为纯电移动机械或

改装国四标准发动机。到2025年，基本消除非道路移动机械“冒黑烟”现象。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机场集团

28

积极推进铁路货场、物流园区以及火电、钢铁、建材、装备制造等工业企业新增或更新的作业

车辆和机械新能源化。2025年 1月 1日起，实现厂（场）内新增或更新的载重3吨以下叉车基

本采用新能源机械。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区商务委

29 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检测。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30 配合推动国四非道路移动机械在线监控联网。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31
加强重点企业固定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年度检查和抽测，比例不低于 20%。全年完成非道路移

动机械监测95台。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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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落实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和标志管理办法。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识管理。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区绿化市容局、区房管局、

机场集团

33 进一步加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管控。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34
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部门监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联合监

管模式，形成部门联合执法和常态化路检路查工作机制。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

35
理顺机动车集中停放地检查与超标车辆处罚机制，加大机动车入户检查力度。年内完成路检路

查1000辆、入户检查250辆。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

36 建立环保、交通、农业、渔业、海事、民航等多部门联合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协同监管机制。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37
对柴油进口、生产、仓储、销售、运输、使用等全环节开展部门联合监管，全面清理整顿无证

无照或证照不全的自建油罐、流动加油车(船)和黑加油站点，坚决打击非标油品、车用尿素。
全年推进

区商务委、区应急局、区市

场监管局、区公安分局、区

生态环境局

38
完善移动源智慧监管，配合推进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远程在线监控、在用机动车排放

定期检验、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等系统应用。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39
配合开展超标车辆识别、定位、取证和非现场监管执法模式的探索和试点。配合利用数字化手

段开展非社会加油站、高排放聚集地识别和监管指引等功能场景应用。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公安分局

建设领域 40

严格执行文明施工标准和拆除作业规范，加强预湿和喷淋抑尘措施和施工现场封闭作业管理。

市政工程推广采用覆罩法和装配式施工。严格约束线性工程的标段控制，确保文明施工措施落

实到位。加强储备用地、拆房地块、待建地块等裸露土地的扬尘污染防控。对城市公共裸地进

行排查建档并采取防尘措施。

全年推进

区建管委、区城管执法局、

区房管局、区生态环境局、

区绿化市容局、区规划资源

局、各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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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对干散货码头、混凝土搅拌站等易扬尘点位进行排查建档、采取防尘措施并强化监督检查。 全年推进
区建管委、区生态环境局、

新泾镇

42

强化渣土运输作业规范，提高渣土运输企业规范装卸、车辆冲洗、密闭运输程度，将工地落实

“两不挖、两不进、两不出”情况纳入文明施工考核，加强渣土车辆违法违规行为联合执法和

日常监管。积极推广新型渣土车辆。

全年推进

区绿化市容局、区建管委、

区城管执法局、区房管局、

区公安分局、各街镇

43 持续加强城市保洁全年全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道路冲洗率达到年度考核指标。 2025年 区绿化市容局

44
加大对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超标、设备不正常运行和安装不规范行为的惩处力度。全市 5000平方

米及以上工地、1公里以上线性工程加快推进扬尘视频安装联网。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区城管执法局、各街镇

45

推进低排放沥青使用，降低沥青混合料生产环节的VOCs排放。引导企业合理安排防腐、防水、

防锈等涂装作业及大中型装修、建筑墙体涂装、外立面改造、道路划线、沥青铺设等市政工程

施工计划，尽量错开臭氧高发季节（应急施工除外）。

全年推进 区建管委、区房管局

社会面源领

域

46
加强餐饮油烟在线监控设施安装使用，适时纳入区级相关管理平台。完善集中式餐饮企业集约

化管理及第三方治理管控机制。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区城管执法

局、各街镇

47 推进绿色汽修设施设备及工艺升级改造，鼓励使用第三方脱附。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48 加强家用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能效标识使用监督管理。 全年推进 区市场监管局

49 继续开展ODS备案和监督执法检查工作。 全年推进 区生态环境局

保障措施及

其他

50

修订并完善年度重污染应急减排措施清单和实施细则，确保黄、橙、红三级空气重污染预警对

应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减排量分别达到全社会总量的10%、20%和 30%。开展企业绩效分级“创

A提升”行动。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

51 积极组织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财政资金申报。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

52 完成 2023年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的编制和2024年度清单的更新。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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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开展年度工业、交通、扬尘和社会面源等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区城管执法局、各街镇

特色工作 54 架空线和杆箱整治工程优先使用国三排放标准及以上或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 2025年 区生态环境局、区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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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年5月30日印发


	长宁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25年任务清单

